
东莞市财政局

东莞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全国政府性

基金目录清单的公告

为加强和规范政府性基金管理？ 提高收费透明度， 保护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 现将财政部公布的《全国政府性基金

目录清单》转发公告执行， 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凡未列入《全国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》的政府性基金项目？

一律不得执收？ 公民、 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拒绝缴纳。

二、 执行中政府性基金项目发生变化的， 统 一 按照国家和省相

关文件执行， 市财政局将及时更新目录清单内容。

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此前已公布的与本公告不 一 致的？

以本公告为准。

附件：全国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










